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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興學校財團法人 臺北市私立華興高級中等學校 
110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5週週通報 

教務處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110 年 10 月 1 日） 
賀!「臺北市 110 年度語文競賽」作文組高三甲謝牧安榮獲佳作，感謝倪煜喻老師指導、作文組國二庚林姵妤榮獲佳

作，感謝沈倩宇老師指導；演說組高三乙蔡政宏、國三庚陳芊蓉晉級複賽，感謝藍朗月老師、孫于雯老師指導；朗讀

組高三乙彭世瑜、國二己黃翊宸晉級複賽，感謝林宜君老師、張靜婷老師指導。 
◎教學組： 

一、10 月 4日(一)16:00 前欲參加「臺北市 110 學年度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數學及自然科能力競賽」者，請洽教務處何心儀老師。 

二、10 月 6日(三)原訂舉辦校內教師研習，因故延至 1月 18 日(二)，當天正常上課。 

三、10 月 7、8日(四、五)第一次段考： 

  1.請用心準備、認真應試。  

  2.段考前一日與當天不得請事假，遲到逾 10 分鐘不得入場。 

◎註冊組： 

一、高二模擬考成績單已發，敬請家長查閱。 

二、10 月 4日(一)AMC10/12 全美中學數學分級能力測驗報名截止，高中學生欲報名 11 月 11 日(四)晚上 AMC10A/12A 或 11 月 17 日(三)晚上 AMC10B/12B 

    者，請至註冊組繳交報名費 550 元。 

三、10 月 6日(三)18:00，高三模擬考開放查詢成績。 

四、10 月 16 日(六)第二次段考成績開放查詢:高中網址，國中網址。 

五、10 月 5日(二)高三英語聽力測驗第一次考試應考資訊查詢系統開放。10 月 19 (二)試場地點查詢，10 月 23 日(六)英聽測驗。 

◎實驗組： 

一、10 月 29 日(五)前，欲參加「110 學年度校內科展」者，請至教務處辦理報名事宜(將安排教師培訓，參加 111 年 3 月份臺北市第 55 屆中小學科學展 

    覽會)。 

二、10 月 5日(二)國一本位課程：段考前自習。 

三、10 月 6日(三)國二本位課程：段考前自習。 

◎外語中心： 

一、10 月 5 日(二)國一、國二外語第一次單元考試，請同學用心準備。 

二、10 月 8 日(五)前欲報名全民英檢「初級」說寫考試及 10 月 14 日(四)前欲報名全民英檢「中高級」說寫的同學。請利用週末在家登入 GEPT 全民英 

    檢網:點我報名測驗-->選擇團體報名-->輸入團體代碼(411303)-->輸入資料-->信用卡或超商繳費。已加入會員者可直接報名;尚未加入會員者需先 

    加入會員。 

學務處：  
◎訓育組： 

一、11 月 1日(一)期中週記抽查，請同學準時完成。 

二、申請校外公共服務學習之同學，請填寫家長同意書，送回訓育組備查，方能進行校外服務，服務完後請將證明繳回至訓育組完成登錄。 

◎學生事務組： 

一、遵照教育局防疫指引：進入校園師生應全程佩戴口罩且落實手部消毒，上課期間禁止飲食，近來發現部分學生未依規定確實配戴口罩，已進行勸導， 

    爾後若再有未確實佩戴口罩同學，經導師勸導及通知家長，仍不配合之同學，依校規之違反生活常規懲處，加強落實防疫監督機制，避免造成防疫 

    破口。 

二、申請防疫假注意事項： 

  1.申請防疫假的同學請務必附上家長同意書，請假期間一切行為暨安全皆由家長(法定代理人)自行負責。 

  2.本家長同意書僅針對為避免接觸需請假同學使用，確診或需居家隔離者依居家隔離通知書另送假卡。 

  3.請同學依班級課表準時進入 meet 會議室上課，不得遲到早退，未參加線上課程者，仍以曠課登記。也請同學遵照課堂教師規定於期限內完成作業及 

    評量。 

  4.學校重大考試部分(期中及期末考)到校進行實體考試。 

  5.如欲申請疫苗假同學亦請於返校後填寫假單，完成銷假程序。(請事先告知導師) 

三、學生因病或臨時有事請假無法到校者，請於返校後三日內持假卡至學務處辦理銷假，逾期視同曠課。 

四、近來學生之間衝突或紛爭事件頻傳，請導師及家長協助要求學生在校活動時，請尊重他人、同理他人、不得口出穢言、不得嘲笑同學，如同學有遭 

    受欺侮時，切勿私下處理，請務必立即向師長反應，避免衍生衝突事件，請導師適時提醒並即時糾正，維持友善學習環境。 

五、生活常規宣導： 

  1.未經許可請勿亂動他人物品(尤其是外堂課)，亦請同學妥善保管個人物品(如錢包、手錶.等)及財物(請勿攜帶超過 300 元現金到校)，如有遺失請立 

    即向導師或至學務處反應。  

  2.嚴禁於上學期間未經許可到小學部找小學部老師，避免干擾小學部師生上、下課秩序。 

  3.非住宿生嚴禁進入宿舍，查獲者依校規懲處。  

六、邇來國內自行栽種或是從國外販運大麻等案件頻傳，與美國、加拿大國家對大麻合法化有關，臺灣亦受影響，防疫期間，特定人士透過網路交流， 

    討論大麻與文化藝術創作結合，導致青少年產生大麻合法化是創意等錯誤認知，避免好奇誤用而觸法。 

  1.大麻具有四氫大麻酚(THC)成份，濫用易產升幻想幻覺及暴力攻擊等症狀。 

  2.依據管制藥品管理條例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，大麻屬第二級毒品，為中樞神經迷幻劑。  

七、教育局來文說明「陸軍航空第六○一旅」飛行動態訓練一案：陸軍航空第六○一旅訂於 110 年 9 月 28 日至 10 月 10 日期間於松山機場至總統府周邊 

    地區執行國慶展演任務，訓練操演時段區分上午 07:00 至 12:00 及下午 13:30 至 17:00，請協助宣導，避免造成誤解。 

八、重申有關本校學生肇生「偷竊行為、鬥毆滋事、男女分際及段考舞弊」等重大違反校規事件，依校規處以大過以上處分，俾維校風與生活教育紀律 

    ，敬請家長共同督導學生務必確實遵守，避免違反校規而受罰。 

九、校內外禁止任何交易買賣之營利行為。 

◎體育組： 

一、接種疫苗後須適度休息，避免激烈運動，戶外及體育課調整為靜態課程。 

二、10 月 4日(一)〜10 月 7 日(四)段考週，課後社團籃球社、棒球社停課。 

三、原訂 10 月 22 日(五)舉行班際大隊接力比賽，因考量國高中接種 COVID-19 疫苗應避免劇烈運動，延至 11 月 26 日(五)5、6 節辦理。 

四、欲參加臺北市 110 學年度教育盃中小學圍棋錦標賽競賽請至體育組報名參賽。 

https://www.99cef.org.tw/news_02.php?id=828
https://examsh.hanlin.com.tw/
https://sschool.tp.edu.tw/Login.action
https://school.tp.edu.tw/Login.action?l=tp
https://ap.ceec.edu.tw/RegExa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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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衛生組： 

一、學生每日進行體溫量測登錄管控，入校時皆須佩戴口罩(口罩自備)；校園場地暫停對外開放，為維護全校師生健康，家長請勿進入教學區。 

二、防疫期間，若學生額溫高於 37.5℃時請在家自主健康管理，避免到校，請先就醫並在家休息，同時回報導師及衛生組。 

三、每日量測教職員工生體溫並進行公共環境消毒，如有疑似發燒之個案，立即造冊列管追蹤及通報，用餐期間禁止交談或共飲共食，用餐時使用隔板。 

◎交通組： 

一、乘坐學生交通專車上車前應提早 5至 10 分鐘到站候車；下車需主動提早通知司機下車需求(如發生過站未下車，司機依處置程序得於後續路線中任 

    一站讓學生下車）；另請確實依乘車證之標示乘車，無證不得上車(車證遺失應申請補發），不可擅自更換路線或時段隨意搭乘，以免損及他人乘車權 

    益。如查獲上述違規搭乘者，一律依校規嚴懲。 

二、乘坐學生交通專車於上學時段若發現車輛久候未至(逾 15 分鐘），各站學生即以 3至 4人為一組，共乘計程車上學。到校後除立即向導師回報平安到 

    班外，並請付款學生持車資收據於 3日內向學務處周教官完成請(墊)款，以利彙整後統一向車輛業者求償。 

三、新冠肺炎防疫期間搭乘校車時務必全程配戴口罩、勿於車上飲食並減少同學間非必要之互動，以維乘車安全與身體健康。若有違反規定，經勸導仍 

    未改善或再犯者，將依校規懲處。 

◎健康中心： 

一、110-1 學期各項業務時間如附表： 

10 月 20 日(三) 11 月 12 日(五) 11 月 19 日(五) 

子宮頸疫苗注射(國二) 流感疫苗注射(全校學生) 學生健康檢查(國、高一) 

二、流感疫苗同意書已發放，請家長務必勾選清楚並且簽名後於 10 月 8日(五)前繳回。 

三、子宮頸疫苗施打延期至 10 月 20 日(三）。 

四、本學期測量身高、體重及視力，請家長提醒有戴塑片的學生，要養成習慣，固定每日配戴。 

五、BNT 疫苗施打日當天需要使用健保卡，請家長務必提醒學生隨身攜帶健保卡。 

輔導室： 
一、下週七年級丙、丁、戊輔導課將進行「時空膠囊」製作，請七年級同學攜帶自己喜愛的信紙(張數不限)及信封 1封，或任何可以裝飾時空膠囊的小 

    道具喔！ 

二、輔導課程將進行國三性向測驗施測，請同學準備 2B 鉛筆和橡皮擦。 

三、請國三同學儘速完成「國中第二代校務行政系統」資料更新，密碼已回復成預設值，更新項目包含： 

  1.我的成長故事/(一)、自我認識。 

  2.我的成長故事/(二)、職業與我。 

  3.學習成果及特殊表現/(一)、我的學習表現(前四學期)。 

  4.學習成果及特殊表現/(二)、我的經歷(幹部及社團兩項)。 

  5.學生線上/填寫 A表：含「基本資料」、「家庭資料」、「學習概況」3個表格，基本資料若無異動，可以不用更新；其他 2 項都要更新！ 

四、10 月 15 日(五)前，請國三同學欲報名「110 學年度第 2學期國中技藝教育課程」(五專技藝優良項目加分)的學生，可洽輔導室蔡欣耘老師(校內分 

    機 251)。 

五、10 月 30 日(六)前，請國二同學完成「國中第二代校務行政系統」資料更新，包含： 

  1.我的成長故事/(一)、自我認識。 

  2.我的成長故事/(二)、職業與我。 

  3.學習成果及特殊表現/(一)、我的學習表現。 

  4.學習成果及特殊表現/(二)、我的經歷。 

  5.學生線上/填寫 A表：含「基本資料」、「家庭資料」、「學習概況」3個表格，基本資料若無異動，可以不用更新；其他 2 項都要更新！ 

總務處： 

一、本校有機蔬菜供應於每週二、四午餐(學期供餐期間)，以小白菜、小松菜，青松葉菜、黑葉白菜、荷葉白菜、廣島菜、大陸妹、白莧菜、青江菜等 

    有機蔬菜品項循環供應，產品來源為產業發展局提供之有機蔬菜平臺，請鼓勵學生珍惜食用，勿造成浪費。 

◎住宿組： 

一、本學期第一次段考前學生假日留校溫書，國一、二生因施打疫苗本次取消，其他年級定於 10 月 1 日(五)晚自習開始，至 10 月 3日(日)下午 17:00 

    止，高、國三酌收餐費 365 元整，高一、二酌收餐費 490 元整，9月 30 日(四)前各班級彙整申請表交至夜導處；住宿生餐費得於段考後一週 10 月 

    12 日(一)前補繳。  

二、通勤晚自習生往返交通自理。參加的住宿生須 10 月 1日(五)至 10 月 3 日(日)三日均須留宿，不受理單日住宿；留宿期間有特殊事故，經家長同意 

    才可請假。 

三、年級申請人達 30 人，於 10 月 2日(六)另安排主要科目老師重點複習。 

白天自習時間表 晚自習時間表 

第一節 第二節 第三節 第四節 午餐 午休 第五節 第六節 第一節 第二節 第三節 

08：00-08：45 08：55-09：40 09：50-10：35 10：45-11：30 11：30-12：10 12：10-13：00 13：10-14：00 14：10-15：00 18：00-18：45 18：55-19：40 19：50-20：30 

 

 


